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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
契
，

或
稱
契
字
、
契
據
、
老
字
據⋯

⋯
等
等

傳
統
社
會
的
民
間
文
書
，

廣
義
稱
之
為
﹁
古
文
書
﹂
。

基
本
上
，
古
文
書
在
民
間
流
傳
、
發
展
，

反
映
了
民
間
部
分
的
歷
史
軌
跡
，

是
研
究
民
間
社
會
的
珍
貴
文
獻
檔
案
，

與
官
方
文
書
分
據
社
會
的
兩
端
，

都
是
歷
史
研
究
中
不
可
或
缺
的
直
接
史
料
。

目
前
在
﹁
古
籍
與
密
檔
﹂
中
展
出
的
兩
件
契
字
，

則
反
映
了
清
代
中
晚
期
的

臺
灣
原
漢
關
係
。

古
文
書
所
反
映
的

　
　
　

清
代
臺
灣
原
漢
關
係

陳
龍
貴

國
立
故
宮
博
物
院
典
藏
了
兩
批
清

代
時
期
的
臺
灣
古
文
書
，
一
是
於
民
國

九
十
四
年
完
成
捐
贈
手
續
的
﹁
東
勢
詹
家

古
文
書
﹂
，
一
是
於
民
國
九
十
六
年
完
成

寄
存
手
續
的
﹁
清
水
黃
家
古
文
書
﹂
。

目
前
在
﹁
古
籍
與
密
檔
﹂
中
展
出
的

兩
件
契
字
，
都
是
清
水
黃
家
的
古
文
書
，

也
都
與
臺
灣
地
區
原
住
民
有
關
。
以
下
就

這
兩
件
展
件
及
另
外
三
件
與
原
住
民
有
關

的
古
文
書
淺
談
一
下
清
代
漢
族
於
臺
灣
地

區
開
墾
時
與
原
住
民
族
的
互
動
關
係
。

清
水
黃
家
墾
拓
的
範
圍
是
以
臺
中

清
水
為
中
心
，
在
清
代
是
平
埔
族
拍
瀑
拉

族
活
躍
的
地
方
，
黃
氏
家
族
要
在
此
地
開

墾
耕
作
，
自
然
不
能
不
與
拍
瀑
拉
族
打
交

道
，
這
在
地
契
裡
呈
現
在
與
﹁
感
恩
社
﹂

番
有
關
的
五
件
古
文
書
裡
：
道
光
十
三
年

十
月
︿
洪
成
宗
、
洪
珠
池
仝
立
杜
賣
盡
絕

根
田
厝
契
﹀
︵
圖
一
︶
、
同
治
三
年
十
月

︿
感
恩
社
番
阿
目
、
阿
四
老
等
立
胎
借
銀

字
﹀
︵
圖
二
︶
、
光
緒
七
年
十
月
︿
感
恩

社
番
阿
目
、
阿
四
老
立
添
胎
借
銀
字
﹀

︵
圖
三
︶
、
光
緒
十
二
年
三
月
︿
感
恩
社

番
蒲
炎
華
仝
立
永
耕
契
字
﹀
︵
圖
四
︶
、

光
緒
十
六
年
十
月
︿
感
恩
社
番
烏
肉
斗
立

胎
借
銀
字
﹀
︵
圖
五
︶
。
其
中
圖
二
與
圖

四
兩
件
目
前
正
在
本
院
﹁
古
籍
與
密
檔
﹂

圖一　 道光十三年十月　洪成宗、洪珠池仝立杜賣盡絕根田厝契　50.6×40.8公分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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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
覽
中
；
為
完
整
說
明
古
文
書
中
的
原
漢

關
係
，
本
文
解
說
將
包
括
其
他
三
件
在

內
。

番
業
主
與
一
地
二
主

原
住
民
是
最
先
來
到
臺
灣
地
區
的
住

民
，
習
慣
上
，
清
代
政
府
默
認
區
內
土
地

所
有
權
為
其
所
擁
有
。
因
此
當
後
來
的
內

地
漢
人
來
到
臺
灣
開
墾
田
地
時
，
理
應
租

或
買
；
如
為
租
佃
關
係
，
則
其
業
主
︵
大

租
戶
︶
應
該
多
是
當
時
在
平
地
的
平
埔

族
。
︿
洪
成
宗
、
洪
珠
池
仝
立
杜
賣
盡
絕

根
田
厝
契
﹀
這
一
件
就
是
最
好
的
說
明
：

　

 

仝
立
杜
賣
盡
絕
根
田
厝
契
人
洪
成
宗
、

出
嗣
男
珠
池
有
承
祖
父
明
買
得
蕭
文

叶
、
蕭
文
奕
水
田
，
經
丈
明
田
額
弍
分

併
帶
草
厝
壹
座
，
門
窓
連
竹
圍
樹
木
禾

埕
魚
池
壙
地
等
項
在
內
。⋯

年
納
番
業

主
大
租
粟
壹
石
陸
斗
正
。
︵
圖
一
︶

這
宗
房
地
產
的
買
主
是
清
水
黃
家
的
來
臺

第
二
代
祖
先—

黃
頂
。
這
件
古
文
書
除
了

有
﹁
年
納
番
業
主
大
租
粟
﹂
的
文
字
敘
述

可
知
道
與
原
住
民
有
關
之
外
，
最
重
要
的

是
，
在
末
尾
﹁
知
見
﹂
的
下
面
有
一
方
紅

色
的
印
記
，
上
面
有
兩
行
文
字
﹁
感
恩
社

南
社‧

主
烏
肉
斗
記
﹂
，
可
知
圖
一
古
文

書
確
然
與
感
恩
社
的
原
住
民
有
關
。
從
原

文
的
文
字
記
載
可
以
知
道
，
文
件
中
的
產

業
，
上
一
手
︵
亦
即
賣
主
︶
是
洪
成
宗
、

洪
珠
池
；
再
上
一
手
則
是
洪
成
宗
、
洪
珠

池
兩
人
的
祖
父
從
蕭
文
叶
、
蕭
文
奕
手
中

買
得
的
。
這
裡
發
生
了
一
個
問
題
：
賣
主

洪
成
宗
、
洪
珠
池
等
人
為
何
要
﹁
年
納
番

業
主
大
租
粟
壹
石
陸
斗
正
﹂
？
他
們
既
然

有
權
賣
出
，
為
何
黃
頂
與
洪
成
宗
、
洪
珠

池
的
房
地
產
買
賣
契
約
需
要
﹁
感
恩
社
南

社
主
烏
肉
斗
﹂
的
見
證
︵
知
見
︶
？
這
就

牽
涉
到
了
﹁
一
地
二
主
﹂
的
情
形
。

一
地
二
主
、
甚
或
是
一
地
多
主
的
情

形
，
在
清
代
時
期
的
土
地
所
有
權
問
題
上

是
常
見
的
。
形
成
這
種
情
形
的
原
因
甚
為

複
雜
，
不
是
本
文
篇
幅
所
能
說
明
的
；
但

是
就
解
說
前
述
為
何
要
﹁
年
納
番
業
主
大

租
粟
﹂
與
為
何
需
要
感
恩
社
主
﹁
知
見
﹂

的
原
因
，
我
們
倒
是
可
以
用
﹁
所
有
權
與

使
用
權
分
離
﹂
的
概
念
來
了
解
。
簡
而
言

之
，
無
論
是
黃
頂
從
洪
家
買
得
的
，
抑
或

是
再
上
一
手
洪
家
買
自
蕭
家
的
，
他
們
之

間
買
賣
交
易
的
標
的
並
不
是
土
地
的
所
有

權
，
而
是
這
塊
土
地
的
使
用
權
︵
即
佃
耕

權
，
以
下
皆
稱
為
﹁
佃
耕
權
﹂
︶
；
土
地

所
有
權
仍
然
在
﹁
番
業
主
﹂
手
上
，
也
就

是
在
感
恩
社
南
社
主
烏
肉
斗
手
上
。
這
樣

一
來
既
解
釋
了
賣
主
洪
成
宗
、
洪
珠
池
等

人
﹁
年
納
番
業
主
大
租
粟
壹
石
陸
斗
正
﹂

的
原
因
，
也
同
時
解
釋
了
感
恩
社
南
社
主

﹁
知
見
﹂
的
原
因
，
因
為
這
一
方
面
讓
感

恩
社
烏
肉
斗
這
個
土
地
所
有
權
人
承
認
了

佃
耕
權
利
的
移
轉
，
一
方
面
使
得
買
主

︵
黃
頂
︶
知
悉
所
有
權
人
是
感
恩
社
的
原

住
民
這
一
事
實
，
因
此
當
他
買
得
土
地
的

佃
耕
權
利
之
後
，
仍
然
是
必
須
向
﹁
番
業

主
﹂
繳
納
﹁
大
租
粟
﹂
的
。

以
大
租
粟
抵
押
借
貸

一
般
來
說
，
番
業
主
不
擅
理
財
，

常
常
又
拿
土
地
或
﹁
大
租
粟
﹂
向
漢
人
佃

戶
典
借
銀
錢
。
在
圖
一
、
即
黃
頂
於
道
光

年
間
買
得
而
向
番
業
主
佃
耕
的
這
塊
地
，

到
了
光
緒
十
六
年
，
我
們
可
以
從
︿
感
恩

社
番
烏
肉
斗
立
胎
借
銀
字
﹀
這
件
古
文
書

得
悉
，
產
業
已
經
由
黃
頂
的
玄
孫
黃
輝
承

襲
，
這
時
已
過
了
約
莫
五
十
七
個
年
頭
；

業
主
烏
肉
斗
︵
感
恩
社
南
社
主
︶
還
向
黃

輝
胎
借
﹁
龍
銀
柒
大
員
正
﹂
：

　

 ⋯
⋯

感
恩
社
番
烏
肉
斗
自
己
有
承
祖
父

遺
下
租
粟
壹
石
六
斗
，
配
在
湳
仔
庒
田

業
，
佃
人
黃
頂
觀
。
今
因
田
業
再
過
經

丈
，
其
大
租
折
四
六
，
官
定
扣
四
城

大
租
粟
陸
斗
肆
升
以
外
，
尚
剩
陸
城
實

租
玖
斗
陸
升
正
。
今
因
乏
銀
費
用
，
愿

將
此
租
為
胎
，
托
中
就
向
黃
頂
觀
元
孫

黃
輝
手
內
借
出
龍
銀
柒
大
員
正
。⋯

每

元
每
年
貼
利
息
粟
壹
斗
參
升
，
計
共
利

息
粟
玖
斗
壹
升
；
到
六
月
季
即
就
此
租

扣
起
利
息
，
尚
剩
租
粟
伍
升
，
歷
年
給

單
完
納⋯

自
光
緒
庚
寅
年
起
至
庚
戌
年

止
，
貳
拾
年
為
滿
。
聽
烏
肉
斗
偹
齊
借

字
內
銀
員
清
還
，
贖
回
租
字
；
如
至
限

無
銀
取
贖
，
依
舊
歷
年
付
扣
利
息
明

白⋯
⋯

。
︵
圖
五
︶

在
這
裡
有
幾
點
值
得
注
意
的
地
方
：
一
、

胎
借
的
原
因
是
﹁
乏
銀
費
用
﹂
，
純
粹
是

圖五　光緒十六年十月　感恩社番烏肉斗立胎借銀字　39.9×37.3公分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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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
消
費
之
用
，
不
像
其
他
﹁
乏
銀
別
創
﹂

的
記
載
，
抵
押
借
款
可
能
是
為
了
創
業
投

資
之
用
，
可
知
番
業
主
真
地
不
擅
經
營
、

理
財
；
二
、
胎
借
的
憑
據
是
拿
﹁
大
租

粟
﹂
來
折
抵
利
息
的
；
三
、
這
回
一
借
就

借
二
十
年
之
久
︵
光
緒
庚
寅
年
起
至
庚
戌

年
止
，
也
就
是
光
緒
十
六
年
至
三
十
六

年
；
光
緒
實
際
只
有
三
十
四
年
，
庚
戌
是

宣
統
二
年
，
此
時
已
際
清
亡
前
夕
︶
；

四
、
更
誇
張
的
是
，
﹁
如
至
限
無
銀
取

贖
，
依
舊
歷
年
付
扣
利
息
明
白
﹂
，
這
更

說
明
了
漢
人
﹁
永
佃
權
﹂
的
存
在
。
也
就

是
說
，
在
土
地
所
有
權
與
佃
耕
權
分
離
的

情
況
下
，
佃
耕
權
不
僅
可
以
成
為
單
獨
買

賣
交
易
的
標
的
，
而
且
經
過
不
斷
以
租
穀

抵
押
借
銀
的
方
式
，
更
鞏
固
了
永
久
佃
耕

的
權
利
；
久
而
久
之
，
這
些
原
來
是
番
業

主
的
地
，
可
能
就
成
為
漢
人
的
地
了
。
這

種
情
形
同
樣
也
可
以
在
黃
氏
家
族
的
其
他

契
字
古
文
書
裡
見
到
，
同
治
三
年
十
月

︿
感
恩
社
番
阿
目
、
阿
四
老
等
立
胎
借
銀

字
﹀
︵
展
件
之
一
︶
：

　

 

感
恩
社
番
阿
目
、
阿
四
老
有
自
己
承
祖

父
遺
下
租
粟
玖
石
零
玖
升
，
配
在
湳
仔

庒
田
業
，
佃
人
黃
石
城
觀
。
今
因
乏
銀

費
用
，
愿
將
此
租
為
胎
，
托
中
向
黃
石

城
觀
手
內
借
出
佛
銀
參
拾
陸
大
元
正⋯

明
約
每
銀
每
年
貼
利
粟
貳
斗
肆
升
正
，

計
共
貼
利
粟
捌
石
陸
斗
肆
升
，
到
陸
月

季
即
就
此
租
扣
起
，
尚
剩
肆
斗
伍
升
，

歷
年
給
單
完
納⋯

自
同
治
乙
丑
年
起
至

甲
戌
年
止
，
拾
年
為
滿
。
︵
圖
二
︶

社
番
阿
目
、
阿
四
老
拿
大
租
粟
抵
押
借
款

的
原
因
，
依
然
是
﹁
乏
銀
費
用
﹂
；
雖
然

只
是
借
出
佛
銀
﹁
參
拾
陸
大
元
﹂
，
一
借

又
是
十
年
︵
同
治
四
年
至
十
三
年
︶
的
長

期
借
款
。
而
且
到
期
後
想
必
還
是
沒
有
錢

可
以
還
債
贖
回
借
據
，
因
為
他
們
二
人
在

光
緒
七
年
︵
一
八
八
一
︶
又
向
黃
石
城
的

弟
弟
黃
必
虎
借
錢
的
借
據
裡
說
的
非
常
清

楚
，
︿
感
恩
社
番
阿
目
、
阿
四
老
立
添
胎

借
銀
字
﹀
：

　

 

立
添
胎
借
銀
字
，
感
恩
社
番
阿
目
、

阿
四
老
有
承
祖
父
遺
下
租
粟
玖
石
零

玖
升
，
配
在
湳
仔
庒
田
業
，
佃
人
黃
石

城
觀
。
於
前
年
間
阿
目
、
阿
四
老
托
中

向
黃
石
城
觀
手
內
借
出
銀
參
拾
陸
大
員

正
，
每
員
每
年
愿
貼
利
息
粟
貳
斗
肆
升

正
，
計
共
貼
利
息
粟
捌
石
陸
斗
肆
升⋯

尚
剩
肆
斗
伍
升
正
，
歷
年
給
單
完
納
。

今
因
乏
銀
費
用
，
愿
將
此
剩
租
托
中
再

向
黃
石
城
胞
弟
黃
必
虎
手
內
添
借
出
佛

銀
壹
拾
肆
大
員
正
，
合
前
年
佛
銀
參
拾

陸
大
員
，
計
共
佛
銀
伍
拾
大
員
正⋯

明

約
每
員
每
年
貼
利
息
粟
壹
斗
捌
升
正
，

計
共
利
息
粟
玖
石
正⋯

尚
剩
租
粟
玖

升
，
歷
年
給
單
完
納⋯
自
光
緒
辛
巳
年

起
至
辛
丑
年
止
，
貳
拾
年
為
滿
，
聽
阿

目
、
阿
四
老
備
足
胎
借
字
內
佛
銀
贖
回

銀
字
。
︵
圖
三
︶

這
件
古
文
書
說
明
了
：
一
、
阿
目
、
阿
四

圖二　 同治三年十月　感恩社番阿目、阿四老等立胎借銀字　38.6×43.8公分　 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圖三　光緒七年十月　感恩社番阿目、阿四老立添胎借銀字　40.1×36.5公分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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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
，
扣
掉
利
息
之
後
，
好
歹
每
年
還
有
租

穀
﹁
肆
斗
伍
升
正
﹂
可
以
拿
到
手
裡
；
這

回
可
好
了
，
舊
欠
未
清
，
只
能
從
﹁
剩

租
﹂
的
肆
斗
伍
升
當
作
質
押
憑
據
，
僅
借

得
﹁
佛
銀
壹
拾
肆
大
員
正
﹂
，
且
每
年

能
拿
到
手
中
的
租
穀
也
只
剩
下
了
﹁
玖

升
﹂
；
四
、
而
這
回
的
借
期
更
久
了
，
同

圖
五
一
般
，
共
借
了
二
十
年
︵
光
緒
七
年

至
二
十
七
年
，
已
進
入
日
據
時
期
︶
。
在

每
年
還
能
收
大
租
粟
﹁
玖
石
零
玖
升
﹂
的

時
候
，
都
無
法
營
生
，
尚
且
需
要
借
貸

度
日
；
現
在
手
上
每
年
只
剩
下
了
﹁
玖

升
﹂
，
又
欠
了
一
身
債
，
教
這
些
原
住
民

怎
麼
過
日
子
呢
？
寅
吃
卯
糧
的
日
子
又
能

過
多
久
？

從
永
佃
變
為
永
業

前
述
四
件
古
文
書
有
一
件
是
此
次
展

覽
的
展
件
，
另
外
一
件
展
件
是
光
緒
十
二

年
三
月
的
︿
感
恩
社
番
蒲
炎
華
仝
立
永
耕

契
字
﹀
，
這
件
古
文
書
具
體
說
明
了
﹁
永

耕
權
﹂
的
一
些
內
容
：

　

 

仝
立
永
耕
契
字
人
鰲
街
感
恩
社
番
業
主

蒲
炎
華
，
有
承
先
親
遺
下
物
業
山
坪
連

相
思
壹
處
，
址
在
湳
仔
山
腳⋯

⋯

年
配

納
大
租
錢
肆
佰
文
給
單
存
炤
。
今
因
乏

銀
費
用⋯

⋯

向
與
三
塊
厝
庒
漢
人
黃
朝

宗
官
、
黃
九
勝
官
二
人
前
來
出
首
承
接

永
耕⋯

議
定
山
坪
價
銀
貳
拾
陸
大
員
，

秤
拾
捌
兩
貳
錢
正⋯

⋯

銀
主
前
去
掌

管
，
永
為
己
業
。⋯

⋯

今
欲
有
憑
，
仝

立
出
永
耕
字
壹
紙
，
付
執
為
炤
。
︵
圖

四
︶

此
一
古
文
書
記
載
的
交
易
雙
方
分
別
是
感

恩
社
的
蒲
炎
華
與
清
水
黃
家
的
黃
朝
宗

︵
來
臺
第
四
代
︶
、
黃
九
勝
︵
亦
名
黃
水

勝
，
來
臺
第
五
代
︶
。
首
先
我
們
注
意
到

蒲
炎
華
是
感
恩
社
的
番
業
主
，
也
就
是
大

租
戶
，
這
從
稍
後
的
文
字
記
載
：
年
配
納

﹁
大
租
錢
﹂
亦
可
得
證
；
其
次
黃
朝
宗
與

黃
九
勝
二
人
出
首
承
接
的
是
﹁
永
耕
﹂
的

權
利
。最

可
注
意
的
是
以
下
兩
點
：
一
、

照
說
黃
朝
宗
二
人
買
得
的
只
是
﹁
永
久
佃

耕
的
權
利
﹂
，
而
不
是
土
地
所
有
權
，
可

是
契
字
中
記
載
了
﹁
銀
主
前
去
掌
管
，
永

為
己
業
﹂
，
敲
釘
轉
腳
地
敘
明
黃
家
永
世

不
易
的
佃
耕
權
；
二
、
此
外
，
如
果
黃
家

所
得
只
是
永
佃
權
，
所
有
權
仍
在
蒲
炎
華

手
裡
，
那
麼
﹁
大
租
錢
﹂
應
該
由
大
租
戶

︵
番
業
主
︶
蒲
炎
華
收
取
才
對
，
契
字
大

可
不
必
敘
明
大
租
錢
之
事
，
當
然
更
不
需

要
敘
明
大
租
錢
有
﹁
肆
佰
文
﹂
的
情
形
，

而
這
裡
敘
明
了
，
很
明
顯
只
有
一
個
原

因
，
那
就
是
這
筆
大
租
錢
應
該
是
轉
由
承

接
的
黃
朝
宗
二
人
收
取
了
，
這
麼
一
來
，

是
否
說
明
黃
朝
宗
二
人
不
就
成
了
大
租

戶
？
而
我
們
的
理
解
是
，
只
有
土
地
所
有

權
人
才
是
大
租
戶
的
；
看
來
﹁
永
為
己

業
﹂
竟
然
可
以
解
釋
成
：
永
久
成
為
自
己

的
產
業
了
。

從
以
上
﹁
清
水
黃
家
古
文
書
﹂
五
件

古
文
書
的
流
轉
、
以
及
說
明
可
以
看
出
，

原
來
屬
於
原
住
民
︵
番
業
主
︶
的
土
地
就

這
樣
漸
漸
地
流
到
了
漢
人
的
手
裡
。
為
何

會
有
這
種
現
象
呢
？

結
語

在
清
代
，
隨
著
內
地
閩
粵
等
地
大
量

漢
人
東
渡
臺
灣
移
墾
的
同
時
，
他
們
也
帶

來
了
漢
族
社
會
的
生
活
習
俗
，
農
耕
經
濟

等
行
為
也
是
這
種
生
活
習
俗
的
一
部
分
。

在
當
時
，
顯
然
原
住
民
族
的
生
活
習
俗
與

漢
族
是
大
不
相
同
的
，
於
是
當
原
住
民
族

與
漢
族
碰
撞
在
一
起
之
後
，
不
可
避
免

老
於
同
治
三
年
向
黃
石
城
的
借
款
，
顯
然

在
到
期
後
並
沒
有
償
還
；
二
、
他
們
向
黃

石
城
的
胞
弟
黃
必
虎
的
借
款
原
因
，
仍

然
是
﹁
乏
銀
費
用
﹂
；
三
、
上
回
借
款
的

抵
押
品
是
大
租
粟
﹁
玖
石
零
玖
升
﹂
，
借

款
﹁
銀
參
拾
陸
大
員
正
﹂
，
在
這
種
情
形

圖四　光緒十二年三月　感恩社番蒲炎華仝立永耕契字　41.5×41.7公分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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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，
則
稱
為
墾
首
、
墾
戶
。
大
租
粟
，
清

代
臺
灣
的
土
地
拓
墾
，
所
有
權
與
佃
耕
權

︵
使
用
權
︶
是
可
以
分
離
的
，
向
業
主
承

墾
的
墾
佃
即
擁
有
佃
耕
權
，
因
為
佃
耕
權

利
的
分
離
，
因
此
墾
佃
又
可
以
自
己
不
耕

種
而
招
佃
人
來
耕
種
；
在
這
種
關
係
裡
，

墾
佃
須
向
業
主
繳
納
地
租
，
現
耕
佃
人
須

向
墾
佃
繳
納
地
租
，
前
者
稱
大
租
，
後
者

稱
小
租
；
因
此
業
主
︵
番
業
主
、
墾
首
、

墾
戶
︶
為
大
租
戶
，
墾
佃
即
小
租
戶
，
這

也
同
時
說
明
了
﹁
一
地
二
主
﹂
的
現
象
；

地
租
如
以
實
物
稻
穀
繳
納
稱
作
大
小
租
粟

︵
穀
、
谷
︶
，
以
銀
圓
繳
納
稱
做
大
小
租

銀
。

二
、
圖
五
光
緒
十
六
年
十
月
︿
感
恩

社
番
烏
肉
斗
立
胎
借
銀
字
﹀
：
感
恩
社
，

原
稱
牛
罵
社
，
雍
正
之
後
改
名
，
其
地
在

今
臺
中
清
水
一
帶
；
清
代
，
原
住
民
部
落

稱
﹁
社
﹂
，
漢
人
聚
落
稱
﹁
莊
﹂
；
感
恩

社
，
屬
原
住
民
族
拍
瀑
拉
族
。
胎
，
以
某

種
物
件
為
抵
押
進
行
借
貸
之
意
；
現
在
民

間
借
貸
還
有
二
胎
、
三
胎
者
，
其
意
相

同
。
本
件
為
感
恩
社
原
住
民
烏
肉
斗
向
黃

頂
的
元
︵
即
玄
，
避
康
熙
帝
的
名
諱
﹁
玄

燁
﹂
︶
孫
黃
輝
借
貸
的
字
據
。
乏
銀
費

用
，
缺
錢
使
用
的
意
思
。
經
丈
，
經
過
丈

量
；
丈
，
清
丈
土
地
之
意
。

三
、
展
件
之
一—

圖
二
同
治
三
年

十
月
︿
感
恩
社
番
阿
目
、
阿
四
老
等
立

胎
借
銀
字
﹀
：
本
件
為
感
恩
社
原
住
民
阿

目
、
阿
四
老
二
人
，
因
為
缺
錢
使
用
，
以

其
祖
父
所
遺
留
下
來
的
地
租
︵
租
粟
︶
為

抵
押
，
向
黃
石
城
借
貸
佛
銀
﹁
參
拾
陸
大

元
﹂
的
契
約
。
觀
，
亦
作
﹁
官
﹂
，
清
代

民
間
對
男
子
的
通
稱
；
黃
石
城
觀
，
即
指

黃
石
城
。
中
，
或
作
﹁
中
人
﹂
，
為
仲

介
、
介
紹
之
意
；
托
中
，
托
人
介
紹
。
佛

銀
，
指
清
代
臺
灣
通
用
的
西
班
牙
、
墨
西

哥
銀
圓
。
﹁
三
面
﹂
明
約
，
三
面
指
的
是

三
方
面
的
人
，
本
件
指
稱
借
貸
雙
方
與
知

見
︵
即
見
證
人
︶
，
知
見
為
仲
介
人
王
雨

水
。
本
件
有
四
方
印
文
相
同
的
長
方
形
紅

色
朱
印
，
印
文
上
首
自
右
向
左
橫
書
﹁
感

恩
社
﹂
，
下
首
兩
行
直
書
六
個
字
﹁
阿
四

老‧

阿
甲
記
﹂
；
一
個
鈐
蓋
在
最
末
尾
借

貸
人
阿
目
、
阿
四
老
落
款
處
，
另
外
三
個

都
鈐
印
在
契
約
內
最
關
緊
要
的
三
個
數
字

之
上
，
以
防
竄
改
。

四
、
圖
三
光
緒
七
年
十
月
︿
感
恩

社
番
阿
目
、
阿
四
老
立
添
胎
借
銀
字
﹀
：

參
考
書
目

︽
臺
中
東
勢
詹
家‧

清
水
黃
家
古
文
書
集
︾
，

國
立
故
宮
博
物
院
出
版
，
民
國
九
十
七
年
十

月
。

的
，
兩
大
族
群
之
間
產
生
了
衝
突
與
適
應

的
過
程
。
文
化
，
它
依
隨
生
物
的
生
存
過

程
而
產
生
，
原
無
高
低
好
壞
之
分
；
但
無

可
否
認
的
，
漢
族
帶
來
的
是
強
勢
文
明
，

精
耕
細
作
的
農
耕
經
濟
相
對
於
當
時
原
住

民
族
的
粗
放
農
作
、
乃
至
採
獵
經
濟
而

言
，
較
為
穩
定
並
能
養
活
更
多
的
人
口
。

以
下
就
從
農
耕
經
濟
行
為
的
角
度
與
前
述

五
件
古
文
書
的
內
容
及
說
明
，
觀
察
原
住

民
族
適
應
強
勢
漢
族
文
明
的
情
形
。

一
、
地
契
、
契
字
等
文
書
，
基
本
上

是
漢
族
的
文
化
，
原
住
民
族
即
使
有
，
相

對
應
極
少
。
二
、
土
地
所
有
權
與
佃
耕
權

分
離
的
概
念
，
也
是
漢
族
帶
進
來
的
，
而

此
一
概
念
在
農
耕
經
濟
行
為
中
是
相
當
關

鍵
的
，
因
為
佃
耕
權
從
所
有
權
分
離
出
去

了
，
使
得
佃
耕
權
本
身
可
以
單
獨
成
為
買

賣
交
易
的
標
的
，
所
有
權
人
不
得
干
涉
，

久
而
久
之
，
佃
耕
權
又
變
為
永
佃
權
，
當

這
種
權
利
僵
固
化
之
後
，
對
於
所
有
權
人

而
言
是
相
當
不
利
的
，
譬
如
他
就
不
能
隨

意
對
佃
耕
者
提
高
租
金
︵
大
租
粟
︶
，
圖

一
︿
洪
成
宗
、
洪
珠
池
仝
立
杜
賣
盡
絕
根

田
厝
契
﹀
記
載
道
光
十
三
年
的
大
租
粟
是

﹁
壹
石
陸
斗
正
﹂
，
經
過
五
十
七
年
之
後

的
光
緒
十
六
年
，
圖
五
︿
感
恩
社
番
烏
肉

斗
立
胎
借
銀
字
﹀
的
記
載
仍
然
是
壹
石
陸

斗
，
另
外
兩
件
圖
三
︿
感
恩
社
番
阿
目
、

阿
四
老
等
立
胎
借
銀
字
﹀
與
圖
四
︿
感
恩

社
番
阿
目
、
阿
四
老
立
添
胎
借
銀
字
﹀
相

隔
十
七
年
︵
後
者
借
貸
長
達
二
十
年
，
併

入
計
算
共
計
三
十
七
年
︶
，
大
租
粟
都
是

玖
石
零
玖
升
，
這
些
都
說
明
租
金
也
同
時

僵
固
化
了
；
很
顯
然
地
，
所
有
的
大
租
戶

︵
番
業
主
︶
並
沒
有
意
識
到
此
一
問
題
的

嚴
重
性
。
三
、
最
重
要
的
關
鍵
則
在
於
，

原
住
民
在
參
與
此
一
農
耕
經
濟
行
為
之

後
，
從
古
文
書
的
記
載
可
知
，
他
們
只
有

消
費
活
動
，
都
沒
有
從
事
增
產
性
質
的
投

資
活
動
，
圖
一
︿
洪
成
宗
、
洪
珠
池
仝
立

杜
賣
盡
絕
根
田
厝
契
﹀
這
一
件
交
易
雙
方

都
是
漢
人
可
不
論
，
其
他
四
件
：
圖
二

︿
感
恩
社
番
阿
目
、
阿
四
老
等
立
胎
借
銀

字
﹀
、
圖
三
︿
感
恩
社
番
阿
目
、
阿
四
老

立
添
胎
借
銀
字
﹀
、
圖
四
︿
感
恩
社
番
蒲

炎
華
仝
立
永
耕
契
字
﹀
、
圖
五
︿
感
恩
社

番
烏
肉
斗
立
胎
借
銀
字
﹀
，
敘
明
原
住
民

借
貸
的
原
因
都
是
﹁
乏
銀
費
用
﹂
四
個

字
，
而
不
是
用
來
增
產
投
資
的
﹁
乏
銀
別

創
﹂
；
借
錢
是
要
給
利
息
的
，
以
大
租
粟

來
扣
抵
，
結
果
所
能
收
得
的
租
穀
是
愈
來

愈
少
，
原
本
就
是
因
為
不
夠
花
費
才
來
借

貸
的
，
借
貸
之
後
的
生
活
資
源
更
少
了
，

更
哪
裡
去
借
貸
？
如
此
惡
性
循
環
之
下
，

要
能
保
住
產
業
，
真
是
嘎
嘎
乎
其
難
哉
！

附
錄
：
臺
灣
古
文
書
名
詞
解
說

前
述
古
文
書
的
產
生
、
存
在
距
今
已

有
一
段
時
期
，
其
中
內
容
所
用
名
詞
今
天

多
數
人
都
不
明
瞭
，
因
此
有
需
要
就
本
文

五
件
古
文
書
所
敘
及
的
名
稱
稍
做
說
明
，

以
便
讀
者
增
進
了
解
。

一
、
圖
一
道
光
十
三
年
十
月
︿
洪

成
宗
、
洪
珠
池
仝
立
杜
賣
盡
絕
根
田
厝

契
﹀
：
杜
賣
，
通
常
出
現
在
將
權
利
賣
斷

的
契
約
上
；
盡
根
、
絕
根
，
強
調
﹁
完

全
﹂
之
意
，
即
典
賣
之
後
，
放
棄
贖
回
的

權
利
，
這
裡
用
﹁
盡
絕
根
﹂
有
更
加
強
調

的
意
思
；
這
一
件
文
書
即
在
說
明
，
洪
成

宗
、
洪
珠
池
二
人
將
契
約
內
田
、
厝
的
所

有
權
利
完
全
賣
斷
給
黃
頂
之
意
。
番
業

主
，
清
代
臺
灣
拓
墾
史
中
，
土
地
所
有
權

人
稱
為
業
主
，
﹁
番
﹂
指
稱
原
住
民
，
此

一
契
約
內
的
土
地
所
有
權
人
為
原
住
民
，

故
稱
為
番
業
主
；
如
土
地
所
有
權
人
為
漢

本
件
為
阿
目
、
阿
四
老
二
人
，
在
同
治
三

年
十
月
借
貸
後
，
仍
然
缺
錢
使
用
的
情
形

下
，
拿
上
回
剩
餘
的
租
粟
︵
肆
斗
伍
升
︶

作
抵
押
，
又
向
黃
石
城
的
弟
弟
黃
必
虎
借

﹁
佛
銀
壹
拾
肆
大
員
﹂
的
契
約
，
因
此
本

件
多
了
一
個
﹁
添
﹂
字
。
這
回
借
貸
之

後
，
阿
目
、
阿
四
老
二
人
每
年
能
收
到
的

租
粟
只
剩
下
了
﹁
玖
升
﹂
。

五
、
展
件
之
二—

圖
四
光
緒
十
二

年
三
月
︿
感
恩
社
番
蒲
炎
華
仝
立
永
耕
契

字
﹀
：
永
耕
，
永
久
耕
佃
之
意
；
本
件
為

感
恩
社
原
住
民
蒲
炎
華
因
為
缺
錢
使
用
，

而
將
其
父
親
遺
留
下
來
物
業
的
永
久
耕
佃

權
利
由
黃
朝
宗
、
黃
九
勝
二
人
付
出
佛
面

銀
﹁
貳
拾
陸
大
員
﹂
承
接
的
契
約
。
佛
面

銀
，
即
佛
銀
。
銀
兩
與
佛
銀
的
比
例
為
一

比
零
點
七
，
因
此
貳
拾
陸
大
員
合
銀
兩
拾

捌
兩
貳
錢
，
與
契
約
內
的
記
載
正
相
符

合
。

作
者
任
職
於
本
院
圖
書
文
獻
處




